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
研究人员计划（含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和博士后科研业绩评估考核资助申报工作

的通知

博管办〔2025〕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局），上海市人才工作局，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

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干部（人事）部门，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军官局，各博士后设站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对博士后日常经费管

理的相关要求，自 2023 年起，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

划（以下简称国资计划）按照“个人申报、单位推荐、专家

评审、择优资助”的原则实施分类分档资助。为做好 2025

年度申报资助工作，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会制定了 2025 年度国资计划申报指南和博士后科

研业绩评估考核资助工作安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标准及内容

国资计划分为 A、B、C 三档，资助期为两年。其中，A

档为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以下简称博新计划），资助

标准为每人每年 28 万元，另每人一次性配套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科研资助经费 8 万元，2025 年拟资助 500 人；B 档资



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18 万元，2025 年拟资助 1000 人；C 档资

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12 万元，资助人数根据年度经费预算情

况确定。资助经费主要用于资助人员资助期内的日常生活费

用，包括工资、奖金、生活补助、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

等。

按照有关要求，2025 年继续开展博士后科研业绩评估考

核资助工作。获得国资计划（含 A、B、C 档）资助的人员均

须在出站前（一般应为获资助 18 个月至资助期满时）申报

博士后科研业绩评估考核资助，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择优予以一次性资助。博士后科研

业绩评估考核资助标准分为三档，一档资助标准为每人 10

万元，二档资助标准为每人 6 万元，三档资助标准为每人 4

万元。资助人数根据年度经费预算情况确定。

二、时间安排

2025 年度国资计划将于 2 月 20 日开始申报，申请人进

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官网的国资计划申报系统进行申报（网址：

www.chinapostdoctor.org.cn/linkto）。4-6 月份组织专家

评审。其中，博新计划进行一次专家通讯评审和一次专家会

议评审，国资计划 B、C 档进行一次专家通讯评审。2025 年

度博士后科研业绩评估考核资助 8 月 31 日申报截止，9 月份

组织一次专家通讯评审。

三、有关要求



（一）各设站单位要对博士后各类资助项目申报工作加

强统筹，组织申请人认真阅读博新计划和国资计划 B、C 档

申报条件和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合理确定申报项目，减少或

避免重复申报，不断提升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效能。如申请

人同时符合博新计划和国资计划 B、C 档申报条件可同时申

报。同时申报者须先登录博新计划申报系统选择申报的具体

项目，完成博新计划申报，再按提示跳转至国资计划 B、C

档申报系统，完成 B、C 档申报（跳转后，仅需修改和补充 B、

C 档部分申报内容即可，无需重复申报）。

（二）申请人开展每站博士后研究期间仅可申报一次国

资计划（A、B、C 档），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

报。获选人员须在博士后设站单位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并须将人事关系（含人事、工资关系及人事档案）转入博士

后设站单位。国资计划获选人员未申报博士后科研业绩评估

考核资助的，不得办理出站手续。

（三）国资计划（A、B、C 档）资助经费由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会按年度分两期拨付至设站单位，在资助通知印发

当年拨付第一期、次年拨付第二期。资助期从获选人员实际

进站时间起算。博新计划配套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科研资

助经费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一次性拨付至设站单位。博

士后科研业绩评估考核资助经费将一次性拨付至获资助人

员申报所依托的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一次性拨付至获资助

人员（含已出站人员）。



（四）设站单位对国家拨付的博士后日常经费实行单独

管理、专款专用，严格执行有关经费管理办法，确保获选人

员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国资计划资助标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科研资助经费按照《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规定

的使用范围列支。获选人员因在站时间不满 24 个月提前出

站（或退站）或其他原因导致资助经费有剩余的，须本人和

设站单位提供书面情况说明，并将剩余资助经费退回至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获选人员出现退站情形的，未拨付的资

助经费不再拨付。

（五）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会每三年开展一次博士后综合评估，设站单位国资计划政策

落实情况、博士后日常经费使用情况、博士后科研业绩评估

考核资助情况将纳入综合评估指标。

（六）各地、有关部门和博士后设站单位要高度重视申

报推荐工作，按照通知要求，做好宣传解读，广泛动员符合

条件的人员申报，并统筹制定落实配套措施，加强对资助人

选的管理服务。各设站单位要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确

保申报材料质量和真实性，严禁出现弄虚作假等科研失信行

为，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附件：1.2025 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资助

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 A 档)申报指南.pdf

2.2025 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B、C

档)申报指南.pdf



3.2025 年度博士后科研业绩评估考核资助工作安

排.pdf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202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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